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湘人社发〔2016〕44 号 

 

 

 

关于湖南省大病保险特药管理服务 
有关问题的通知 

 

各市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，相关单位： 

为贯彻落实大病保险特药待遇政策，保障大病患者特药医疗

服务需求，根据《关于印发<湖南省大病保险特殊药品支付管理

办法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湘人社发〔2016〕27 号）精神，现就

我省大病保险特药服务管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关于特药责任医师。特药生产企业与部分医疗机构已协

商上报责任医师名单，经省级医保经办机构审核备案后，将另行

下发各市州大病保险经办机构及相关医药机构，其中长沙城区特

药责任医师可承担全省大病保险参保患者就医治疗、待遇申请、

援助申报等特药服务工作。 

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
湖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文件 



 

 — 2 — 

二、关于特药供应药店。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会同省卫生

计生委对各特药生产企业推荐的现有销售药店进行了资质审核、

实地核查及配送能力评估，其中国药控股湖南有限公司维安大药

房等 7 家药店符合特药相关管理要求，现予以公布（详见附件 1），

各统筹区可选择上述药店作为特药供应协议药店。各统筹地区要

加强协议管理，积极实现联网结算。 

三、关于待遇申请流程。参保患者享受大病保险特药待遇，

按照附件 2 流程申请。各地可结合实际，根据便民服务、有效管

理原则，优化申报流程。 

四、关于特药待遇追补。大病保险特药待遇从 2016 年 1 月 1

日起开始享受，各级经办机构或大病保险承办机构要认真核对待

遇追补人员相关信息，在待遇资格审核认定和提供相关资料的基

础上，按照湘人社发〔2016〕27 号文件规定的特药待遇标准和医

保结算价格对医药机构购药费用进行待遇追补（医保结算价格另

行下发各市州）。 

按照与特药生产厂家的谈判约定，对省内药店购买的特药，其

购买价格与医保结算价格差额部分，由特药生产企业会同药店与参

保患者沟通协商，可按照“以药抵差”等方式进行差额补偿。有援助

（慈善）项目的特药，申请援助（慈善）项目待遇时，参保患者

2016 年 1 月 1 日前购买使用且 2016 年 1 月 1 日后连续购药使用时

间、数量应合并计算，因特药谈判导致援助（慈善）项目方案有变

化的，由特药生产企业制订有利于参保患者的对接方案，若继续享

受原援助（慈善）项目方案，其购买价格与医保结算价格差额部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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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再按上述规定进行差额补偿。未尽事宜，由特药生产企业协调援

助（慈善）合作机构按便民、利民原则落实解决。 

五、其他事项。各统筹区要站在主动改善服务民生、改进工

作作风的高度，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工作效率、优化工作流程，加

强监督管理，切实做好大病保险特药管理服务及特药待遇追补工

作。本通知执行后，各地根据管理服务需要和湘人社发〔2016〕

27 号文件规定增补的特药责任医师和协议医药机构由市州汇总

上报省医疗工伤生育保险管理服务局备案后执行。各地执行过程

中遇到的相关问题请及时反映到省医疗工伤生育保险管理服务

局和省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。 

 

联系人：田益明   0731-84900235 

 

附件：1、湖南省大病保险首批特药协议药店名单 

2、湖南省大病保险特药待遇申请流程 

 

 

 

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  湖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

2016 年 7 月 30 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 

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16 年 8 月 2 日印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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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   

湖南省大病保险首批特药协议药店名单 

序号 药店名称 详细地址 联系电话 备注 

1 国药控股湖南有限公司维安大药房 岳麓区咸嘉湖路 72 号长房西城湾 201 号 0731-84912233   

2 湖南同健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五一路店 长沙市芙蓉区五一大道 165 号 0731-84171129   

3 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长沙湘雅店  长沙市湘雅路 270 号 0731-84596109   

4 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朝阳分店 长沙市人民中路 547 号 
0731-89901627 
13975884708   

  

5 华润湖南瑞格医药有限公司益生药号 芙蓉区八一路 109 号（省公安厅对面） 0731-84461289 试运行半年 

6 长沙市德雅大药房有限责任公司 开福区四方坪四季美景 4栋 103 号 13973199047 试运行半年 

7 华润湖南新特药有限公司润生药号 桐梓坡西路与麓景路交汇处东南角 
0731-88136045     
15074936477 

试运行半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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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 

湖南省大病保险特药待遇申请流程 
 

 
备注：1、各地可结合实际，根据便民服务、有效管理原则，优化申报流程。 
      2、有援助（慈善）项目的特药，参保患者根据援助（慈善）方相关规定

申请或享受援助（慈善）待遇。 
 

特药责任医师填写申请表 

在特药责任医师处领取（或网上下载） 

《湖南省大病保险特药使用申请表》 

医院医保部门审核盖章 

湖南省参保患者 

医保经办机构或大病保险承办机构受理申报 

（可由特药协议医药机构统一收集，集中报送） 

专家评审 

告知医保审核结果 

医保系统录入符合特药待遇患者信息 

凭责任医师处方在特药协议医药机构购药 


